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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香港的室內設計課程沒有專屬的教材，教育工作者往往依賴海外(特別是西方)或來自建築科目的
材料，作為教授室內設計的教材。但室內設計已建立了一套獨特而完善的專業知識體系，而且亦與當
地的文化和社會狀況息息相關，本港實有需要有一套能夠充份反映這背景的室內設計教科書，讓室內
設計學生能緊貼這行業的快速發展。這一系列的室內設計教科書旨在滿足香港不同程度的室內設計課
程學生的 需要，包括文憑、高級文憑及學士學位的學生。這一系列室內設計教科書是亞洲地區第一套
同類型書籍，不但包括來自亞太地區及以外的得獎室內設計作品作為個案研究，也收錄香港以至世界
各地的著名的業界代表及教育工作者的訪談及文章。

這系列包含的六本書，是根據香港室內設計協會於2014年出版的「室內設計專業指引」內所定義的知
識體系的六大範疇而編寫。該指引經過嚴謹的資料搜集，研究國際具有代表性的相關標準，再以問卷
形式諮詢本地的室內設計師，有系統地整理出香港室內設計從業員應具備的知識與技能。這六大範疇
因應一般室內設計項目的流程排列，依次為：

•	 人類環境需要

•	 設計

•	 產品及物料

•	 溝通與傳訊

•	 室內建築、規章及條例

•	 專業實務

此書為第五冊：「室內建築、規章及條例」，將集中探討室內設計師在項目需要取得政府的工程許可
時，應掌握的有關室內建築、規章及條例的知識，以確保公眾的安全、健康和福祉。當中涉及的議題
包括室內設計的法律管制、僭建、逃生途徑與消防安全、無障礙通道、可持續室內建造、建築環境評
核、個別行業有關室內設計的法定要求(餐飲及安老中心)，以及本港歷史建築的改造再利用。

編寫這系列書籍的最大挑戰，是決定那些內容對教育工作者最為有用，並提供足夠彈性讓他們可自行
闡述。所以在有限的篇幅內，選取合適的資料涉及嚴謹的編輯過程。我們希望這一套書能令室內設計
學生、教育工作者及業界人士獲益，並啟發他們精益求精。

潘鴻彬
項目研究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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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符合建築物條例 – 簡介室內設計的法律管制
黃華生博士著

室內設計業追求滿足現代生活空間的多種功能。
室內空間是由建築物實體所塑造，室內設計與建
築 的關係是合作互補，兩者都應以增進人類福祉
作為主要目標。然而，隨著現代生活中社會和技 
術的不斷發展，室內設計師的工作需求變得更加
嚴格，他們需要思考更複雜但靈活的設計方案，
例如提供多用途空間，以及適應不同間格和家具
的空間。舉世提倡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也將環保
意識引入室內設計中，包括對材料的選擇，施工
方法和物料回收等。

在香港高密度和高層建築的環境，室內設計必須
顧及陜小室內環境和有效率地使用空間的問題。
室內設計師為居於高密度和高層環境的用戶設定
空間的應用，最基本考慮是安全和健康，在香港
主要由建築物條例作規範。因此，雖然本港沒有
法例要求設計師提交室內設計圖則給政府部門審
批，室內設計師應該了解《建築物條例》及附屬
規例的要求。同時，設計師也應留意其他相關法
例文件，例如地契、《城市規劃條例》、消防安
全守則、殘疾人士條例、牌照申請等。各種 法律
管制制度設定了基本要求及審批程序，以助室內
設計師發揮其專業能力和水平。

本文將簡單介紹與室內設計有關的法律管制。此
外，室內設計師並不需單獨處理這些複雜的情
況，按項目的要求，其他專業人員如建築師、結
構工程師、屋宇設備工程師、消防專家等，也會
是整個設計團隊的一部份。

圖1.1 香港高密度的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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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師有可能在不同的建築階段參與項目，
包括設計、建造以至項目完成後的跟進，以至為
建築物作擴建和改建。無論設計師有否參與建築
物的申請許可和批准，也應該遵循《建築物條
例》內有關健康和安全方面要求。

建築物的居住密度直接影響居住者的健康和安
全。歷史上，瘟疫和火災主要發生在擁擠的建築
物當中。儘管現代建築物的衛生條件和消防技術
已經改善，多層和高密度的建築環境仍構成潛在
的風險。按《建築物(規劃)規例》，建築物可發
展空間的密度，由地積比率和地盤面積規範。量
度密度的單位是建築面積，即由外牆包圍的樓面
面積。然而，設計師應注意，機械設備和管道佔
用的空間，以及購物商場的中空部分通常豁免計
算在建築面積之內。因為受地積比率限制，將地
板面積擴大到購物商場的中空部分，或在高樓底
的空間增加額外樓層都是非法的。

基於健康原因，建築物條例規範了室內的照明和
通風、防水、衛生設備等的最低標準。照明和通
風受窗戶影響，而窗戶則與房間大小有關有直
接關係，這些在《建築物(規劃)規例》有明確規
定，因此窗戶不應以永久方式封閉。但規例容許
某些變更，如辦公樓的玻璃幕牆通常豁免於窗戶
一般的通風要求。此外，根據《建築物(建造)規
例》的規定，供水室之內應具備防水地板，而浴
室、廁所和廚房應在施工或翻新過程中在地板中
加入防水材料。《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
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亦列明根據房間的大
小和用途而定的最低衛生設備標準。

安全方面，室內設計師應留意消防安全規定。 
《提供火警逃生途徑守則》規定了出口路線和門
的最小寬度。由於安全原因，逃生通道應保持暢
通無阻。大型購物中心和屋苑等大型工程，可能
需要消防工程顧問參與室內設計。在這些情況
下，或會以電腦先作模擬測試，以便找出最合適
的消防硬件。大型室內場所需要作內部分隔，詳
程可參閱《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此外，有關
消防安全和檢測系統的安裝和保養可參考《最低
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

《建築物(規劃)條例》和《無障礙通道設計手
冊》就建築物供殘疾人士使用時定下了一定要
求，室內空間必須讓使用輪椅和具有聽力和視力
障礙的人可以進出，有關規定適用於辦公室大
樓、購物中心、酒店、宗教場所、學校、餐館、
街市、體育設施等，而路徑、大堂、電梯、廁
所、浴室和標牌等設施，都有特殊的設計要求。

室內空間的法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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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許多類型的室內場所需要申請經營牌
照。通常須由認可人士協助，向相關發牌部門呈
交圖則，證明已符合有關建築條例。

根據《旅館業條例》，酒店和賓館必須在開始營
業前向民政事務署申請正式牌照，以確保建築物
的標準、消防安全、健康和衛生設備達到一定水
平，符合入們居住。申請時須提交的資料包括有
關空間的尺寸和用途、所使用材料的細節、衛生
設備、排水系統、窗戶位置、機械通風系統以及
表面和隔板的細節等的草圖。

食肆、烘製包餅食店、凍房、工廠食堂、食物製
造廠、臨時食物製造廠、新鮮糧食店、冰凍甜點
製造廠、奶品廠、燒味及鹵味店和綜合食物店均
須向食物環境衞生署申領牌照，詳細資料可參考
該署網站。

圖1.2 燒味店需要獲得有關牌照才可經營

全新的建築物項目，或對現有建築物的一部分進
行增建或改建，有關的室內設計部份將納入建築
圖則的一部分，以提交予香港屋宇署審批。《建
築物（管理）規例》規管有關批准圖則、申請開
始工程的同意書和入伙紙的程序。

建築圖則須由認可人士簽署，並全權負責協調工
程。通常認可人士是建築師，但也可以是工程師
或測量師。認可人士的職責是確保建築條例的執
行，定期監察工程，以及知會屋宇署工程進度。
在興建過程中，通常有一名註冊結構工程師負責
結構設計。

興建樓宇時，提交屋宇署的建築圖則包括該樓宇
各主要部分的面積和使用的物料，這些資料將分
發到其他政府部門，包括消防署等作審核。建築
圖則須得到各政府部門批准，在興建過程中，由
認可人士負責保證項目遵守有關條例。

樓宇的任何部分動工前，都必需得到屋宇署的批
准，以確保建築程序的穩妥。比如地基工程必需
妥善完成並經過測試，樓宇才可興建在此之上。
最後，樓宇的供水、電梯、消防設備以及物料測
試必需完成後，屋宇署才會發出佔用許可證(入伙
紙)。

建築審批程序 牌照申請

以下場所，包括：(a)商營浴室、殯儀館、厭惡性
行業、泳池及殮葬商；(b)戲院、劇院、娛樂遊戲
機中心及展覽場地等公眾娛樂場所；以及(c)臨時
公眾娛樂場所，亦須向食物環境生署申領行業牌
照。

此外，所有安老院均須向社會福利署申請經營牌
照，而私營醫療機構須向衛生署根據《醫院，護
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註冊。後者的具體要求
規定在《私家醫院、護養院及留產院實務守則》
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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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社會，室內設計工程的設計和管理越趨複
雜，因為室內設計工程必須符合不同政府部門依
據地契、《城市規劃條例》、《建築條例》以及
不同的守則而定的法規要求，項目才能得到經營
許可。因此，室內設計師須不時更新有關法例和
專業實務上的知識。室內設計的才能和解決問題
的能力，應使用於滿足安全與健康標準以及可持
續地提升人們的生活質素之上。在香港這個高密
度的城市，設計師的工作充滿挑戰性。

從更廣泛的層面來看，其他與室內設計有關的法
律管制包括關於土地和城市規劃的規則。前者指
由地政總署管理的土地契約，而後者則是規劃署
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編制的分區計劃大綱圖。
這兩者對室內設計的影響在於其對發展的用途和
規模的限制。任何與原來的規劃不同的發展計
劃，都要交由有關部門審批，這類項目通常亦需
要有土地和城市規劃的專業顧問參與設計團隊的
工作。

視乎項目的規模和類型，以及在哪個階段參與工
程，室內設計師需要與不同政府部門有廣泛的聯
繫和合作。

其他法律管制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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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其物業的
價格在區內也是數一數二。在這情況下，業主有
極大的誘因在物業內作各種加建以加居住面積，
而這些加建有可能是非法的。非法建築可引發很
多安全問題，很多時甚至會導致受傷甚至死亡。
以下有一些案例，是香港過去因非法僭建而引致
的意外。

•	 2017年6月21日清晨，一個位於紅磡機利士
南路店50號一樓的一個劏房單位在連日大雨
後倒塌。事件中無人受傷，但所有住客(達22
人)因為樓宇結構安全問題，要暫時遷出這座
6層高樓宇。

•	 2010年1月29日，馬頭圍道一座有55年歷史
的樓宇倒塌，意外中有4人死亡。事發時由業
主聘用的承建商正修葺該大廈，但該承建商
並非屋宇署的註冊承建商。

「政府發言人提醒市民，任何人士在進行建築工
程之前，應先徵詢建築專業人士的意見。根據 
《建築物條例》，「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已於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面實施，一般的 
樓宇維修或清拆僭建物的建築工程已指定為小型
工程。任何人如要進行《建築物條例》指定的小
型工程，必須委任訂明建築專業人士及／或訂明
註冊承建商進行，以確保安全及避免違法。」

-2013年2月20日香港新聞署新聞公佈

圖2.1	 2017年紅磡劏房倒塌後現場 
	 (圖片來源：Ming Ming So via Facebook)

圖2.2	 馬頭圍道倒塌的大廈 
 	 (圖片來源：Baycrest - 維基百科用戶- CC-BY-SA-2.5)

第二章
僭建
趙嘉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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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第一個例子，由於有人在分層單位內進行
了非法改建，搭建了一個違規的露台，而第二個
例子則由幾個因素引發，包括非法僭建，以及該
樓宇因在移除非法僭建的過程中處理不當(業主聘
用了不合規格的承建商清除僭建物)，令其結構受
到破壞。

室內設計師經常遇到涉及非法僭建的情況包括：

1.	 建造和/或拆除室內樓梯 
（即不是消防樓梯本身）;

2.	 建造室內間隔；

3.	 拆除建築物的任何結構/非結構元素 
（比如在住宅單位內）

4.	 建造和/或拆除夾層樓或在地下增加額外空間
以增加總樓面面積（GFA）;

5.	 開放式廚房。

在討論上述幾點之前，可先了解由香港屋宇署
引入作規管小型建築工程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MWCS）。室內設計師承擔的許多項目屬於其
範圍，所以小型工程監管制度與室內設計業息息
相關

顧名思義，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涉及的是小工程，
這些工程不需要正式申請屋宇署的批准和同意
便可動工。該制度於2010年12月推出，同時還
引入承建商登記名冊，即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MWC）。

承建商登記名冊內兩類註冊承建商，分別稱為一
般建築承建商（GBC）及專門承建商（SC）。例
如SC(D)是專門承建商名冊中拆卸工程類別分冊
的承建商，他們不是負責一般室內裝修工程的拆
卸工作。這些專門承建商具備更高的專業水平，
有資格進行新建工程或改建和增建工程（AA工
程）。

小型工程按工程的種類、大小、複雜程度以及安
全程度等，分為三大級別，分別為第I、第II及第
III級別。第I級別的小型工程為最複雜，需要委任
訂明建築專業人士及訂明註冊承建商，以及在工
程展開前和竣工後呈交有關文件，而第III級別的
小型工程則只需在竣工後呈交有關文件。

圖2.3	 屋宇署印製有關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小冊子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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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中涉及住宅單位的裝修、改建 
	 及間隔改動 (圖片來源：屋宇署)

表2.1	 (圖片來源：屋宇署網頁)

很多工程都符合小型工程的定義，其中最常見的
包括：

•	 窗戶更換工作、商店的招牌、安裝外置空調
裝置、樓梯的拆除和安裝，甚至住宅單位內
建造磚牆（視乎安裝的隔板的總長度）;

•	 豁 免 工 程 多 數 高 度 不 超 過 3 米 （ 如 小 於
500mmD的簷篷、小於750mmD的乾衣架、
空調機組支撐結構、小於1米高的水冷塔/相
關風道等）；

•	 洗手間重置屬小型工程，若不涉及移動主垂
直排水管和沒有嵌入式排水管（第123章第
3.23條，B（MW）D）

•	 一般的室內裝修工程如油漆、木工工程都不
屬於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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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類工程中有5項屬第一類別、10項屬第二類
別、7項屬第三類別。然後可以從網站（https://
www.bd.gov.hk/en/building-works/minor-
works/minor-works-items/index.html）查詢
項目1.20到1.24；2.18至2.27及3.16至3.22的描
述，以確定工程是否符合項目編號。假設工程符
合1.20的描述，即表示該工程是安裝或變更一定
大小的招牌。

表2	 (圖片來源：屋宇署網頁)

圖2.5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對一般室內裝修/改建工程的分類，
屋宇署會不時因應需要，更新不同級別工程所涉及的工作(圖
片來源：屋宇署網頁)

圖2.6	 126種小型工程工作可分為7個類別 
	 (圖片來源：屋宇署網頁)

為了確認某一工程屬於I類、II類或III類，我們可
以首先確定它屬於這7個類別的哪一類，例如是
與招牌有關，即屬於「C」類，然後再參考屋宇
署網頁的如下列表：

不同的承建商根據其能力註冊成為不同級別的小
型工程承建商，最基本的是第III級小型工程承建
商。有些承建商可參與第I、II和III級的工程，他
們稱為I、II和III級小型工程承建商。

屋宇署列出126種工程項目為小型工程，這126種
工程項目可分為7個主要類別：

https://www.bd.gov.hk/en/building-works/minor-works/minor-works-items/index.html
https://www.bd.gov.hk/en/building-works/minor-works/minor-works-items/index.html
https://www.bd.gov.hk/en/building-works/minor-works/minor-works-item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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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有關第I類別C項的招牌工程的描述

此類工程屬於第I類，要在工程開展前7天向屋宇
署提交文件以及委任認可人士，並在工程完成
後14天內提交文件。這文件需要由I級小型工程
註冊承建商向屋宇署提交，而不是由設計師提交 
（除非設計公司同時是I級小型工程註冊承建商）。

室內設計師沒有必要牢記126種小型工程以及其
所屬的類別，但應在有需要時查詢屋宇署網頁，
以確認所負責工種的種類。屋宇署也開發了一個
手機程式，方便人們識別小型工作項目類型和類
別。該應用程式把126項工程分為5個場景或26個
類別，回答一些是非題後，便可確定某項目是否
屬於小型工程。

以下是另一些小型工程的例子：

1.	 建造和/或拆除室內樓梯（即不是消防樓梯）：
項目1.1、1.32、1.42、3.1;

2.	 室內單位安裝間隔牆：項目1.43,3.39,3.40。
假設一個兩房單位改建成五房單位，那麼需
要評估分區數量，查看加建牆壁總長度有否
超越有關限制。

上述兩類小型工程需要委任適當的訂明人士（例
如認可人士或訂明註冊承建商），否則該工程可
視為非法。

若進行更大規模的工程，例如建造樓梯或在主力
牆上設置大門，而需要更改建築物的任何結構元
素，該工程則不屬於小型工程的範圍，需要正式
申請批准，獲得屋宇署的批準才可動工，亦需要
聘用認可人士和註冊結構工程師（RSE）負責該
工程。

另一種常見類型增建和改造工程，涉及興建閣樓
或在建築物上增加額外的樓層，這類工程會影響
建築物的總樓面面積（G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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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釋總樓面面積之前，有必先了解地積比率的
概念。

香港政府的規劃署為不同地區定立地積比率，
以限制這地區的公共及私人建築的密度。例如
規劃署把某住宅區的地積比率定為「9」，即若
某一塊住宅用地的面積為100平方米，則這用
地的總樓面面積為100平方米×9=900平方米。 
因此，900平方米是該發展用地的最大總樓面面
積。

若建築物覆蓋整個100平方米的用地，建築物的
最大數目樓層便是9層，但若建築物只佔50平方
米，則建築物最多可建18層(假設沒有高度限制)
，便可充份利用整塊用地的最大總樓面面積。

圖2.8 	 地積比率及總建築面積 (圖片來源：教育署)

圖2.9	 地積比率的應用 (圖片來源：教育署)

圖2.10		 新界小型屋宇(村屋)的規範 (圖片來源：地政總署)

一般來說，建築物的某些設施如電力和機械設
備、警衛室及管理處等，可以豁免計算在總樓面
面積之內，通常建築師會作出有關計算，室內設
計師只需明白，他們不能任意增加建築物的總樓
面面積，使其超過建築物容許的最大總樓面面
積。此外，若要在現有建築物中增加建築面積，
需獲得屋宇署批准。舉例說，在新界村屋多建一
層是違法的，因為這些村屋只限建3層。雖然如
此，若聘用有牌照的建築工人建造村屋，並符合
一切有關的規定，室內設計師也可以擔當村屋的
設計工作！

地積比率和總樓面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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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司徒拔道的港安醫院的手術室樓增建工程，
於2013年完工，是一個合法地增加樓層的案例。
醫院獲批准增建新樓層，除了因為現有結構有足
夠承托力外，也因為之前的醫院大樓沒有用盡其
總樓面面積。

有些零售商店或工業大廈的業主可能非法建造閣
樓，一些獨立屋的業主也會在未獲屋宇署批准的
情況下增設地庫。若有商業樓宇非法興建閣樓
後，業主欲經營餐廳，則一定不能獲發有關牌
照，因為法例不容許餐廳食肆內有非法僭建。業
主利用工業建築的高樓底來建造閣樓以作儲存之
用是可以的，但最好先尋求認可人士的意見，以
確保建築能符合法例要求。

餐廳、學校、賓館等都需要獲得牌照才可經營，
因為這些設施與公眾的健康和安全息息相關。在
獲取牌照和續期時，這些設施的營運者必須證明
已遵守相關的條例與規則，避免危害公眾的健康
和安全。

根據《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住宅單位內的封
閉式廚房必需具備防火牆和門，將之與其他室內
空間分隔。

圖2.11-13	 港安醫院增建樓層工程 
	 (圖片來源：司徒拔道港安醫院網頁)

封閉式廚房的門必需能自動關閉和防火，從這角
度看，若把這防火門移除，便違反該守則的規
定。這單位一旦發生火警，而火勢因防火門曾被
移除而從廚房蔓延至其他地區，保險公司可能不
會賠償有關損失。

使用電磁爐也許可減低火警的風險(守則並沒有對
煮食爐有任何規定，所以也沒有禁止在開放式廚
房使用明火爐)，但有研究顯示食油放在電磁爐上
的鑊中加熱，可於十分鐘內起火。此外，廚房經
常擺放很多易燃物品如麵粉、糖等等。這些物品
雖然不會自燃，但往往是火勢蔓延的幫兇。

開放式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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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段落來自《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C13.4節，闢述在住宅設開放式廚房時，需要安裝的安全設施及其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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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4	 消防處有關開放式廚房消防安全的小冊子 (圖片來源：消防處)

現今很多新落成的住宅都備有開放式廚房。法律規定，此類住宅單位必須安裝一些防火安全設施如煙
霧偵測器和消防花灑頭。若業主要把封閉式廚房改建成開放式廚房，則應諮詢認可人士，以確保工程
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此外，這些設施必須由持牌承辦商定期保養和檢查。

總結一下，在設計過程中，室內設計師需要了解以下幾方面，以確保其設計符合相關條例與規則，包
括：

•	 總樓面面積（室內設計師不能隨意改變，例如未經屋宇署批准加添閣樓）;

•	 通風和照明方面的考慮：住宅臥室必需具備窗戶作照明和通風之用；

•	 獲取各種運營牌照（以滿足與公眾健康和安全有關的法規要求）;

•	 空間的衛生設施數量（商業和公共場所如餐館、電影院和學校等，都因應場地的大小規定，要設
有若干數量的衛生間）;

•	 加建和改建工程需入紙申請（例如若客戶要求設計師拆除兩個單獨的住宅單位之間的分隔牆， 
設計師需要尋求認可人士和結構工程師的幫助，以確定這工程結構上是否可行，以及是否需要獲
得屋宇署同意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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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現今有很多人居住劏房，因其租金較便宜(但
若以呎價計，劏房的租金卻往往比正常的樓價更
高。)除了住宅外，很多商業大廈也會儘量容納最
多數量的辦公室、房間和商鋪，這些情況都是因
為香港人口密度很高而起。

室內設計師應否在不同的單位內增加間格，或建
造劏房以解決住屋短缺的問題？若答案是「是」
的話，又應如何處理？室內設計師應為顧客提供
專業意見，而不是盲目滿足顧客充份利用每一寸
空間的要求，特別是若這樣做會危害到這些空間
的住客以及使用者的安全。

假設一位室內設計師為客戶設計辦公室，不幸發
生火災時，有住客因為難以通過許多封閉的黑暗
辦公室/房間（火災期間可能會切斷電源），無
法逃離現場，導致受傷甚至死亡的話，設計師可
能要對客戶的傷亡負責。香港近年發生在分間單
位的嚴重火災，說明忽視相關的本地法律，可能
會造成嚴重後果。但須指明這些案例未必有室內
設計師的參與：

•	 2017年8月，在葵涌一幢有45年歷史的工業
大廈起火，有3人在大火中喪生，當中涉及
17間僭建的獨立房間；

•	 2017年2月，在深水埗一幢舊式住宅大廈發
生火警，造成1人死亡及30人受傷；

•	 2007年4月，一名男子在深水埗一個劏房單
位內發生的火警中喪生。

上述的意外傷亡可能是由以下一個或多個因素引
起：

1.	 消防逃生途徑被縮窄/封鎖/改變，原來的逃
生途徑（MOE）的設計被改動；

2.	  防火門被拆除/修改；

3.	  通風欠佳；

4.	  消防裝置不當；

5.	  消防通道被堵塞/縮窄。

圖3.1	 2016年城市大學發生天花倒塌事件

第三章
逃生途徑與消防安全
趙嘉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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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引發安全問題外，不合規格的裝修工程還可造成其他法律後果，例如：

1.	 違反土地用途 -- 例如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工業大廈並不能用作住宅用途；

2.	 修改衛生管道/排水設計 – 令原來的管道設計超出負荷，導致衛生問題；

3.	 未獲得屋宇署事先批准而對建築物的結構設計有所改變。這因素可能是導致2010年馬頭圍五層高
唐樓和2016年香港城市大學體育館屋頂倒塌的原因。

有關更多有關非法分間單位(劏房)所引起的安全、衛生和其他問題的更多信息，可瀏覽屋宇署網
頁：https://www.bd.gov.hk。

事實上，若遵守正確的程序並由合資格的專業人士負責工程，分間單位未必一定不能做。許多商業樓
宇都有合法的分間單位，商業大廈每一層的單位數目都隨著新租戶遷入，每隔幾年都有所改變。

1. 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

屋 宇 署 為 建 造 業 制 定 的 《 建 築 物 防 火 安 全 守 則 》 ( 2 0 1 1 年 版 ) ， 可 通 過 以 下 鏈 結 下 載 ： 
https://www.bd.gov.hk/english/documents/code/fs2011/fs2011_full.pdf

圖3.2	 屋宇署出版有關非法分間單位的宣傳單張 (圖片來源：屋宇署)

圖3.3	 建築物防火安全守則 (2011年版)

屋宇署會不時更新這守則，有關的出版也可在以下網址下載： 
https://www.bd.gov.hk/english/documents/index_cr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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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守則特別適用於新建築物的設計，或任何增建與改建工程。與建築師和建築測量師不同，室內設計
師不必十分熟悉守則的每一條，因為他們不是負責設計整幢樓宇，但他們應該了解其一般要求，並在
有需要時查閱有關細節。積累了足夠的工作經驗後，室內設計師甚至可以對空間進行一些初步評估，
並在必要時尋求適當的專業人員協助，例如建築測量師。

以下部分是守則內與室內設計特別相關的幾個範疇，包括：

1.	 出口樓梯、門的數量和門的開啟方向；

2.	 不同的樓宇種類有不同的最高使用者數目(請參考守則內表A1的規定)以及不同的消防逃生途徑要
求（例如空間的總逃生門數量）；

3.	 建築物的防護門廊，需要安裝防火門、防火牆甚至防火天花板；

4.	 耐火時效（FRR）。

 
進一步解釋以上幾項之前，必需先了解守則中幾個重要的圖表和繪圖：

II. 使用分類

表A1摘自守則的A部分，指出守則內有8種主要的處所類型方便互相參考。這分類是根據潛在的火災危
險和建築物類型的特點而制定。

表A1



17

III. 評估可容納人數

表B1

表B1摘自守則中的B部分，表A1中每種類型的處
所都有相關的佔用系數，佔用系數定義為每人每
平方米的可用樓面面積。例如屬4a類型的辦公
室，佔用系數為9，因此一間1000平方米的辦公
室最多可容納111人(1000/9)。

又例如屬4b類的超市，佔用系數為2，所以一間
500平方米的超市最多可容納250人(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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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B1 as extracted from Section B of the Code Table B2 as extracted from Section B of the Code

可容納人數對安全出口門的數目以及出口門和出
口通道的寬度都有影響。這資料可在以下的表查
閱(守則中的B2表)。

從表B2可以看到，上述辦公空間最多可容納111
人，需要至少2個出口門，每個出口門需至少
850mm寬，出口走廊寬度最少為1050mm。在
表的註釋2下，出口門的寬度定義為在門框的垂
直部份之間的寬度。因此，如果出口門安裝有地
鉸，則出口門寬度應更闊，因為地鉸可能佔約
100mm。

上述的超級市場也需要有至少2個出口門，每個
出口門需至少1050mm寬。在這情況下，超市可
設兩度雙扇門，其中一度是正常寬度的正門，便
可符合有關要求(一般單扇門不會有1050mm那
麼寬。)

貨倉、停車場等的佔用系
數較大，反映這類型建築
佔用人數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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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討論過基於可容納人數而推算出的出口門數量
和走廊寬度的指引，除此之外還有其他與室內設
計師相關的因素，即出口路線的距離和同一空間
內出口門之間的分隔要求。

我們先來看看以下專有名詞的定義：

防護出口	 是 指 有 需 要 提 供 有 防 火 屏 障 保 護 的 
	 樓梯、斜道或通道通往安全地方。

防護門廊	 是指根據C部份指明有防火和防煙建築 
	 保護以防止熱力和煙散發的門廊。

指定樓梯	 是指通道樓梯，無論是否消防或走火 
	 樓 梯 ， 或 者 是 在 火 警 發 生 時 用 以 作 
	 逃生途徑的樓梯。

行走距離	 是 指 在 同 一 消 防 空 間 或 樓 面 內 ， 從 
	 地面逃生路逕的中軸量度，從最遙遠 
	 一點的距離至：

	 (a)通往防護出口或指定樓梯的防火 
	 門，視乎情況而定：或

	 (b)若沒有此門，則至指定樓梯的第一 
	 級：或

	 (c)若出口通道通往最終安全地點，至 
	 在最終安全地點的任何一個出口。

以下的B2圖取自《建築物防火安全守則》，屬於典型具有兩
個出口樓梯的樓宇。

圖3.4	 防火出口與防護門廊

《建築物防火安全守則》內的B11.2和B11.3段
指出，不同的樓宇種類有不同的最大行走距離限
制。例如辦公室(4a)：

•	 d1=最多18米；雖然空間有兩道門，但從最
遙遠的一點量度至兩門的寬度少於30°，所以
這空問不能被視為有兩個出口門，所以由最
遙遠的一點量度至第一道門的距離為18米。

•	 「不能少於30°」的要求來自守則內B11.6段：

•	 根據B11.3a段，d1+d7=36米

•	 d2(到達防護出口的防火門之距離)=36米

IV 行走距離

這部份稱為
防護門廊

這部份是防
護出口的指
定樓梯

這是防護
出口的防
火門

這個不可當作
出口門

1至
第一度門為
(盡頭巷)

d2與 為
36M.

B11.6段

B2表之中有需要備有兩道出口門的房間或樓層，從地下
任何一點量度，由這一點至其中一道出口門與同一點至 
另一出口門之間所形成的角度不能少於30°。

B11.2段

單位死角的行走距離限制：

(a)	第1和2類樓宇：

	 (i)	 從住宅單位/旅館房間的任何一點至該單位/旅館 
		  房間的出口門的距離應為最多24米;

	 (ii)	從住宅單位/旅館房間的出口門到指定樓梯或到能	
		  通往兩個或以上出口位置的一點的距離應為最多 
		  15米；

(b) 第3類樓宇：

	 (i)	 到防護出口或到能通往兩個或以上出口位置的一點 
		  的距離應為最多12米；

	 (ii)	遵照B10.6段設有露台通道的單位，從防護出口或	
		  到能通往兩個或以上出口位置的一點的距離應為	
		  最多24米；

(c) 所有其他類型樓宇：

	 (i)	 到防護出口或到能通往兩個或以上出口位置的一點	
		  的距離應為最多18米；

	 (ii)	遵照B10.6段設有露台通道的單位，從防護出口或	
		  到能通往兩個或以上出口位置的一點的距離應為	
		  最多2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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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還有兩種有不同逃生途逕要求的樓宇類型，分別是開放式樓宇及露台通道類型。

守則內另一值得室內設計師注意的是B13.1小段，註明可容納人數超過30的樓宇，出口門應往外 
打開。

有了以上的資料，室內設計師應該能夠根據空間的大小和用途，在空間佈局中提供適當類型以及合符
法例要求的數量和寬度的門。

在以下的例子中，負責有關項目的室內設計師邀請了建築師（認可人士）提供逃生途徑的建議。建築
師分析了該建築物逃生途徑的規定以及設計師的佈局規劃，然後根據《建築物防火安全守則》的要求
提供了專業意見。在專業實踐中，室內設計師尋求其他專業人士（如認可人士）的幫助是很常見的。

圖3.5	 開放式樓宇及露台通道類型

B11.3段

(a)	有兩個或更多防護出口或通往最終安全地方的樓層，死角行走距離最大應為：

	 (i)	 第1和2類型的樓宇，從住宅單位/旅館房間的任何一點至該單位/旅館房間的出口門的距離應為最多24米； 
		  露台通道則為最多45米。

	 (ii)	第3類型的樓宇，通往最近的防護出口的距離最多為30米；露台通道則為最多45米。

	 (iii)	其他所有類型而沒有露台通道的樓宇，到防護出口的距離最多為30米；露台通道則為最多45米。

(b)	從指定樓梯或卸載點到任何其他指定樓梯或卸載點之間的逃生路逕最多為45米，這距離的量度應由：

	 (i)	 防火門中間至指定樓梯的圍欄；

	 (ii)	若沒有防火門，則至指定樓梯平台；或

	 (iii)	若是平台層的話，則 (i)和(ii)形容的幾點，或接近平台最近的開放指定樓梯的第一級。

B13段 – 出口的門

第B13.1小段

在可容納人數超過30的樓宇，出口門或通往出口通道的門應：

	 (a) 向出口的方向打開；

	 (b) 若兩面均可打開，則上方須設透明觀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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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建築師提供逃生途徑的建議

圖3.7	 建築師提供逃生途徑建議的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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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出口與防護門廊的原理

除了空間的考慮之外，室內設計師還需要了解用
於防火隔間的指定材料的使用，特別是用於「防
護出口」與「防護門廊」，因為這些法例要求的
設施，是建築物的重部分。《建築物防火安全守
則》中這些項目的定義如下：

V. 火災控制

這些防護區的作用是為使用者提供安全的出口通
道，以便在發生火災時逃生、讓消防員進入樓
宇，以及阻止火勢和煙從一棟建築物蔓延至其他
建築物。

在守則中，不同的樓宇類型對相關建築部件有不
同的耐火等級(FRR）要求；以下的C1表顯示了不
同樓宇類型內，不同間隔的耐火等級要求：

根據《建築物防火安全守則》，耐火等級的定義為：

「防護出口」即有防火間隔分隔通往最終安全地點的指定
樓梯、斜道或通道。

「防護門廊」即符合C部份規定的構造，用以防止熱力和
煙散佈的防火防煙門廊。

耐火等級(FRR)即建築物構件，在ISO 834, BS 476 20-24 部份所指定的測試中的耐火時間。 
耐火等級根據不同建築元素分為X、Y及Z三個項目

X – 穩定性耐火等級 (分鐘)

Y – 完整性耐火等級 (分鐘)

Z – 隔熱性耐火等級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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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使用分類4a(商業設施)的門的耐火等級可被
顯示為：

-/60/-; 若‘Z’ 也有指定, -/60/60.

大部份室內設計師參與的項目都是室內空間，這
些空間應備有保護區域。一般來說，若建築物已
設有防護走廊或出口，在進行一些改動如轉換新
的防火門時，設計師應確保這些地區仍保持有耐
火等級物料保護。若不肯定某些地區是否保護區
域，應諮詢認可人士。

如何識別建築物內的保護區域？

保護區域一般有以下特徵：

1.	 為建築物的出口樓梯；

2.	 沒有易燃物料設施的空間(例如出口樓梯通常
有金屬扶手、磁磚地和牆)：

3.	 有耐火門或牆分隔的空間；

4.	 設施(通常是機電工程類別)有堅固的面板掩
蓋(一般以防火物料製造，，包括Promat 
Durasteel 電鍍板和 Promatect 防火板、防
火石膏板等等)；若在出口樓梯(防護出口)看
到外露的機電裝置，有可能是違法裝置；

 
圖3.8	 Promat Durasteel 電鍍板 
(圖片來源：www.promat.co.uk)

圖3.9 Promatect防火板

圖3.10	最右邊是防火石膏板，灰色的石膏板最常見，綠色的	
	 石膏板具防潮作用。 
	 (圖片來源：www.newwangypsum.com)

X與穩定性耐火等級與建築物的整體部分有關，如結構牆、橫樑、地板、升降井等。Y和Z可與所有其
他較小的部件相關，如門、用作防火屏障的非主力牆、用作防火屏障的固定燈/玻璃隔板，但也適用於
需要'X的那些整體部件(參考以下的C2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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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住宅大門或防護門廊內的商用廁所門也是防火門，但由於它們不是分隔防護門廊的主要 
     出入口門，因此不需要觀看窗。

圖3.11	 一般的防火門 (圖片來源：屋宇署網頁)

圖3.13  有防護門廊把消防樓梯(指定樓梯)與建築物
其他部份分隔，以及在防護門廊內設有消防電梯的
商業樓宇的平面圖

圖3.12  防煙門邊的膨脹條帶

5.	 分隔空間到達最終安全地點如街外；

6.	 防護門廊通往出口樓梯，出/入口有防火門，設有以下裝置： 
i.	 有自動關門裝置如氣鼓/關門臂/地鉸； 
ii.	 門邊有膨脹條帶（膨脹條帶可膨脹以密封門和門框之間的間隙，阻止煙霧擴散， 
	 也稱為煙霧密封條）; 
iii. 	 安裝在門上的觀看窗（通常不超過門的25％範圍，有時用有金屬線的安全玻璃製成） 
iv. 	 若是玻璃門，門邊有門框和軌道，膨脹條在門邊或從側面看到，玻璃需由特殊的		
	 防火玻璃製成; 
v.	 有標誌註明「防火門保持關閉」(雖然住宅的大門是防火門，但通常不需要有此標誌)； 
vi.	 門最少高度為2米，門底與地板之間的間隙不應大於10mm。門一般沒有鎖，或者可以在 
	 不需要鑰匙的情況下手動解鎖。

通往街道(最終安
全地點)的出口樓
梯(指定樓梯)

防護門廊因為是
出入口，有兩度
防火門

防護門廊因為是出入
口，有兩度防火門

防護門邊的膨脹條帶，發生火
警時條帶過熱會膨脹以阻止煙
霧擴散至防護門廊。

防護門廊內
的消防電梯



25

關於防火屏障材料所需的耐火等級，請參閱表C1。為了達到某些耐火等級，這些建築構件必須符合某
些國際防火測試標準（例如BS EN 1634-1：2008，這是一種用於門、護窗和可打開窗戶組件以及建築
五金部件的防火和防煙測試）。

這些建築部件的供應商應能夠提供其產品數據表，證明其產品符合屋宇署要求的標準。以下的例子是
防火板（Promatect板）的產品資料，該產品的材料等級符合A1，EN 13501-1的要求：

防火門的供應商應提供由香港認可處(HKAS)通過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HOKLAS 或Hong Kong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Scheme)認可的實驗所，或這計劃認可的其他實驗所提供的防火證明書。

 

 

 

 

圖3.14	 防火證明書

圖3.15	 門供應商為某項目提供的幾個防火門的證明書，其中包括所有測試結果和相關繪圖等資料。
   

A1 是指明「非燃性」的

歐洲分類標準，為最高

的火燃測試表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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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16  防火門測試 (圖片來源：http://www.firepros.hk/en/Service.aspx)

除了用防火物料建造防火屏障外，《建築物防火安全守則》規定也可使用磚或混凝土建造防火牆。

 

 

《建築物防火安全守則》E部份的表E2 圖3.17	 防火閘 (圖片來源：https://www.goldjet.com.hk/
products-tc/)

若有氣喉或電纜需要穿過防火牆，便可能損壞牆壁的完整性，因此這些設施需要有耐火性的物料如
Promatect電鍍板或防火石膏板的特別保護/覆蓋，而設施與牆壁之間的開口也要用特殊認證的耐火密
封劑密封。設於防護出口的天花要有耐火性，通過耐火天花的設施則無需個別保護。

火災可能穿過防火牆的輸氣管進入保護區域（若某個區域的輸氣管受火災損壞），因此需要在輸氣管
風道內安裝一個名為防火閘的構件。當發生火災時，防火閘便會關閉輸氣管（通過熱力打開保險絲/鏈
路或來自中央火警系統的信號)，以防止火勢和煙霧進入保護區。

100mm 的磚/ 
水泥牆可視為 
有60分鐘耐火 
等級的防火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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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在建築物不同樓層之間散播
我們去商場時可能留意到一個有趣的構造，在商場中庭沿著天花板的中間或在樓梯側有一道下垂的欄
（有時是玻璃片）：

總結一下，本章包括以下主題：

•	 供人們在火災中逃離火場的逃生途徑；

•	 防止火勢蔓延至逃生途徑及遭火災破壞的防火屏障；

•	 室內空間一些有助於防止火勢蔓延的設施。

最後，歸納一下在不同場所常見的滅火裝置：

•	 滅火筒：不同類型滅火筒以不同標籤顏色分辦，分別用於不同的火警情況。

•	 消防喉（H.R.）/消防栓：若室內設計師參與新建築的設計或建築物公共區域的翻新，便可能需要
設計消防喉的門的外觀。消防喉一般位於建築物的公共區域，通常是永久性安裝的，若通往消防
喉的通道沒受阻，室內設計師可能不需要做任何改動。但若因某種原因，消防喉無法到達某些室
內區域（消防喉長度最多為30米），則可能需要增加額外的消防喉。

•	 煙霧探測器：這可以是獨立的報警裝置，也可以連接到中央火控系統。

•	 消防花灑頭系統：系統的設計有一定規則，包括花灑頭的總數量和每個花灑頭之間的距離。以下
的一些簡單規則有助於室內設計師對消防花灑頭系統有基本了解： 
1. 兩個花灑頭之間的距離不應超過2米; 
2. 花灑頭的正常覆蓋範圍是12平方米 
3. 若天花板或地板（例如地台被升高）間隙超過800mm，則必須在空隙內安裝額外的花灑頭系統。

這個450mm的欄(耐火等級不少於-/30/- )不是用
來防止煙霧散播(玻璃片之間有空隙)，而是用來
聚集熱力，以啟動防火裝置如消防警報和消防花
灑頭。

若大廈兩層之間有喉管接駁(例如抽水馬桶的S型
排水管)，喉管應由金屬製造，因為塑膠或其他
物料在火災時容易熔化或燃燒，讓火勢更快到達
樓上。同樣地，高層大廈設有機電設施的管道井
也需要進行防火處理，以便延長其受燃的時間。

圖3.18 玻璃片造成的防火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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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閘：在許多大型建築物（如商場）都有捲簾消防閘。消防閘通常處於打開狀態，兩側設有兩
套防火警鐘和煙霧探測器，在發生火災時，消防閘能把建築物分隔以防止火勢/煙霧蔓延，以讓
用戶有更多時間撒離災場。消防閘經火警系統觸發或經自設的熱力或煙霧探測器觸發時便會落下 
（有些閘會橫向關閉）。

•	 預作用系統和FM-200系統：預作用系統也是一種消防花灑頭系統，但是水管內的不是水而是加壓
氣體，如氮氣。發生火災時水才會充滿水，然後像一般消防花灑頭系統般運作。FM-200系統是使
用滅火化學氣體代替水的無水滅火系統。這兩種消防系統適用於對水敏感的環境，如數據中心、
有敏感醫療/公共服務設施的房間等，而FM200則是一個更全面的乾式滅火系統。

任何與消防系統改裝有關的建築工程，必須由持牌的消防裝置承辦商（亦稱為RFSIC(註冊消防裝置承
辦商)）執行，工程完成後，由消防處處長簽發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明書(例如FS 251)。雖然消防系統的
設計不是室內設計師的責任，但若設計師具備《建築物防火安全守則》內的一些知識，便可更妥善地
把當中的要求納入設計之中。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根據自1997年5月2日起實施的「消防安全（商業處所）條例」（第502章），屋
宇署可主動對某些特定商業樓宇（無論是商業樓宇或商住樓宇）的業主發出指示，即消防安全指示或
消防安全改善指示，以改善樓宇過時的消防裝置。條例的目的是加強一些較舊商業樓宇或建築物的防
火風險。要詳細了解這條例，可參閱 https：//www.bd.gov.hk/en/safety-inspection/fire-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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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列的建築物都需要備有如下圖 2.1 與 2.2 
所顯示的觸覺引路帶，並為不同類型的門入口提
供警示。

*量度單位為毫米 
圖 4.1-2 在建築物出入口連接地段界線內的首段通道及室內
設施的觸覺引路帶

*量度單位為毫米 
圖 4.3-4 典型的觸覺引路帶接合位

 

第四章
無障礙通道
梁牧群、梁澤彥及譚震宇著

觸覺引路帶

香港在 1995 年通過《殘疾歧視條例》，其中訂
明如建築物未能為殘疾人士提 供適當通道進入一
些任何或部分公眾人士有權或獲許進入或使用的
地方，或拒絕提供適當設施予殘疾人士，便屬歧
視，一律予以禁止。法例規定，新建的樓宇或現
有樓宇加建或改建後，必需在建築計劃內加入供
殘疾人士使用的合適無障礙通道。

屋宇署特別因應有關法例出版了《設計手冊：暢
通無阻的通道2008》，為各類型的無障礙設施提
供設計指引。這章節介紹手冊內所設定的其中幾
項設施的規定及建議要求，包括：

A) 通道  
B) 扶手 
C) 走廊、門廊及小路  
D) 門  
E) 洗手間及水廁間 
F) 標誌 

 
A) 通道 

樓宇的通道應可讓所有人自行進出，以及無不合
情理的困難下使用樓宇內的設施如大堂、升降
機、洗手間，商店、餐廳、電影院等。

設計手冊要求樓宇為殘疾人士提供一條容易辨
別、不間斷、相對平坦、無障礙，以及無危險的
路徑，以便他們進出建築物、在建築物內活動，
以及前往任何暢通易達的設施。

通道闊度不應少於 1050 毫米，並應沒有任何障
礙物，如梯級、行人路路邊(下斜路邊除外)、高
斜度斜道、門或門廊，或其他令殘疾人士不能前
往的障礙物。通道亦必需具堅固的表面。

圖4.5 引路帶

在設計建築物的通道時，應考慮到通道表面高低
起伏，會為大多數人（包括坐輪椅人士、用步 
行輔助設備的人士及視覺受損的人士）帶來極大
不便。從土地邊界到建築物入口的通道，應該有
足夠的闊度容許坐輪椅人士與其他的人士同時並
行。同時應為視覺受損的人士提供一條從土地邊
界線到建築物入口的容易辨別的通道， 例如觸覺
引路徑等。綜合用途的建築物如設有超過一個出
入口，則應為所有暢通易達的出入口設置指引標
誌。

設計考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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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扶手

扶手有助殘疾人士及長者使用樓梯，上斜坡時拉
動身體，落斜坡時穩定身體，以及在建築物內四
處走動。扶手必須具合適的尺寸和形狀，建造必
須堅固，並設於方便的位置，讓使用者在有需要
時可緊握扶手來支撐身體的全部重量。

憑觸覺辨認的點字及凸字資料

每層樓梯指定位置的扶手上，須設有方向箭咀及
樓層號碼等觸覺點字及凸字資料，以方便視覺受
損人士（見圖 2.4）。

*量度單位為毫米
圖 4.6 一般的扶手形狀。

*量度單位為毫米 
圖 4.7 -樓梯的扶手

設計考慮要點

扶手的設計應讓使用者在抓握時感到方便、穩固
及舒適。扶手亦不應有任何障礙物，妨礙手部在
扶手面上滑行。扶手的安裝位置及淨尺寸，均應
以便利安全抓握及防止弄傷手部為主，這對長者
和視力受損人士尤為重要。扶手的物料及形狀，
須小心選擇款式，以適合長者使用。扶手的裝置
高度，應以便利建築物內所有使用者。每層梯級
或斜道的扶手，均須延伸至樓梯或斜道的兩端以
外，以保障使用者的安全。

圖4.8 這樓梯的扶手覆蓋轉
角位置

圖4.10 扶手末段有觸覺點字
提示

圖4.9  L.E.D.燈照明的扶手

圖4.11 無障礙的圓形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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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考慮要點

a)	 走廊、門廊及小路的尺寸，應設計適度，以
便坐輪椅人士或需要其他步行輔助器具的人
士暢通無阻地通過。

b)	 牆壁與天花板及牆壁與地板的飾面，應採用
有亮度對比的設計，以方便視力受損人士找
尋路徑方向。此外，亦應考慮能提供足夠照
明度的燈光設計。

c)	 住宅的門廊及走廊應有足夠的移動空間，以
便坐輪椅人士通過，甚至在有需要時作180
度的轉動。

d)	 凸出的物件會對視力受損及其他人士產生極
大的危險，這些障礙物包括標誌、噴泉式飲
水器、滅火筒、電話格、樓梯或自動梯底部
等。因此，應將凸出的物體盡量安置在牆壁
的空隙位置。

*量度單位為毫米 
圖 4.12 特定通道的闊度

C) 走廊、門廊及小路

走廊是通道的一種，用以疏導建築物內的人流。
門廊則用以分隔樓梯及升降機的入口處，同時在
適當的地點連接走廊。走廊、門廊及小路的設計
須達到適當的標準，讓建築物內的所有人都能獨
立地四處走動，不會發生危險。

走廊、門廊、小路及類似的地方，須要足夠空間
讓輪椅移動，法例列明有關通道的最負闊度與長
度，以方便輪椅進出。

 
特定管道

收銀櫃枱、安裝在商店入口處的防盜設施，以及
設有旋轉柵門的公共通道，均須有最少一條過道
供坐輪椅人士使用。該條管道的闊度不得少於 
800 毫米，並須清晰標示國際暢通易達標誌，除
非另設有其特定通道以外的通道。

*量度單位為毫米 
圖 4.13 建築物內走廊的可容許尺寸及空間

*量度單位為毫米 
圖 4.14 針對凸出物體的設計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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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度單位為毫米 
圖 4.15 適合輪椅進出的門的平面圖

D) 門

門及門道的設計須讓所有人，尤其輪椅使用者在
沒有協助及不必要的困難下地進出任何房間。  
門打開時，門與相對門框距離闊度須不少於 800 
毫米。門前面貼近門把手處的無阻礙空位，闊度
不得少於 330 毫米。(見下圖 )

設計考慮要點

門把手

門把手與經修飾的地面水平之間的距離，不得少
於 950 毫米，從握位頂部的表面起量度計算亦不
得超過 1050 毫米。

門檻

門檻高度不得超過 20 毫米，並須設有斜面以便
輪椅通過。

關門機掣

關門機掣的設計，須使外、內門於開門時所使用
的力，分別為不超過 30 牛頓與 22 牛頓。關門機
掣包括門掣、彈簧掣及地板掣。

無框玻璃門

若安裝無框玻璃門，門上須加添明顯標誌，使人
易於察覺。標誌須橫跨玻璃門，而其中至少要有
一部分設置在離地面飾面 900 毫米至 1500 毫米
之間。

主要入口處的自動門

在體育場、社區會堂、社區文娛中心、劇院、博
物館、公共圖書館、商場、綜合體育場館、公共
綜合游泳場館、辦公大樓、酒店及醫院等設施的
公眾通常使用的其中一個主要入口處，均須安裝
自動門。

圖 4.16  透明窗

圖 4.17  自動門 圖 4.18  踢板

Fig 4.18 Kick-p 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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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度單位為毫米 
圖 4.19  暢通易達洗手間

*量度單位為毫米 
圖 4.20  暢通易達尿盆

E) 廁所及廁格

法例要求特定場所須設有供殘疾人士或長者，包
括使用輪椅人士，儘量在無須協助下可使用的廁
所。典型的暢通易達廁所設計如下圖示，廁格的
空間必須足以讓坐輪椅人士移動輪椅，從正面、
側面或對角線移動到坐廁或從坐廁返回輪椅。

每樓層應有至少一個如暢通易達廁所，讓男女均
可使用。

 
暢通易達廁所的設計

廁格面積不得少於 1500 毫米乘 1750 毫米，廁格
內活動範圍的淨空間面積不得少於 1500 毫米乘 
1500  毫米。廁格內須設有一個有背靠的水廁， 
(例如座蓋)。洗手盆高度需適合坐輪椅人士使
用，並備有如扶手及警鐘等安全設施。

F) 標誌

在建築物內外顯著當眼的位置裝設適當的標誌，
以清楚指示供殘疾人士使用的設施的確實位置至
為重要。設計有效的標誌系統，必須慎重考慮不
同類別建築物使用者的需求及複雜的建築物佈
局。

標誌必須為建築物的使用者提供清晰的方向、資
料及指示，並必須清楚指明可供使用設施的確實
位置，國際暢通易達標誌是以面向右的輪椅作圖
案，標誌以藍底白字製成，並配以適當的方向指
示，以及安裝在當眼的位置。

為聽覺受損人士而設的標誌

如設有為聽覺受損人士而設的聆聽輔助系統，則
須設有國際暢通易達失聰標誌。

圖 4.21  方向指示標誌

圖 4.22  國際暢通易達失聰標誌的按比例展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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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觸覺點字及走火通道觸覺圖

圖 4.24  升降機或自動電梯觸覺警示帶

圖 4.25  盲人凸字標誌

圖 4.26  通往升降機的觸覺警示帶

憑觸覺使用點字及凸字標誌

公共廁所和走火通道上，以及其他有可能導致危
險的設施如樓梯口或扶手電梯口，必須設有觸覺
點字及凸字標誌。

設計考慮要點

a)	 標誌必須清楚和易讀易明，以協助智力、認
知及感官障礙人士理解。

b)	 國際標誌的作用是統一標準，讓不同國藉的
人士都能易於理解標誌的內容。

c)	 建議使用顏色鮮豔顏色及高亮度對比大和形
狀特別的明顯標誌，為長者提供清晰指示。

d)	 應為視力受損人士提供目的地的距離、建築
物名稱等的資訊。建議使用聲播資訊設施、
觸覺點字及高亮度對比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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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1 
香港單車館

圖 4.27 香港單車館

圖 4.28  自動門

自動門系統

公共設施的主要入口均採用自動門，其系統具動
感探測器，當有人進入時自動開門，能避免有人
進出時關門。除此之外，由單車館通往室外單車
賽道的出入口的門也是自動門，方便車手推單車
進出場館。

凸輪式關門器

隱蔽式關門器和門弓器使用凸輪技術，滿足無障
礙設施所要求，內門要有少於22 牛頓的關閉力和
防火門與外門要有少於 30 牛頓關閉力，關門器
也符合 BS EN1154 安全標準及 BS EN1634 的防
火標準。

圖 4.29  大門選擇器

內置大門選擇器

單車館的入口的地鉸，內置大門選擇器，讓雙折
門分別關閉，不僅符合地鉸標準 BS EN1154 和
大門選擇器標準 BS EN1158，外型也相當美觀。

圖 4.30  凸輪式關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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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緊急逃生門

圖 4.34  緊急逃生門

圖 4.35

圖 4.31 圖 4.32

暢通易達廁所

暢通易達廁所備有扶手、槓桿手柄及門鎖，以方
便輪椅使用者。門的兩邊都設有扶手，符合最
新規定的BFA2008要求。廁所的關門器能延遲關
閉，讓使用者有足夠時間進出。

緊急逃生門

大廳的緊急逃生門能維持開啟狀態，讓用戶可緊
急疏散，並容許煙霧驅散。自動門系統備有後備
電池，一旦停電仍可維持逃生門開啟。

防火門與電磁門關

防火門通常應保持關閉，但主走廊的防火門必須
保持開放供用戶出入。使用電磁門能使門保持開
啟，同時符合消防署要求。若收到火災信號，門
關便會把門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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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中心以服務兒童為主，因此門內的硬件盡可能被隱藏起來。門鉸及關門器也是隱藏的。槓桿門柄是
圓形的，以避免兒童撞傷。門有手指保護裝置，以防使用者的手指被門夾傷。

圖 4.36

圖 4.37 圖 4.38

個案研究 2 
青年會發展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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雋悦是一個香港房屋協會委託的建築項目，為迎
合本港日趨迫切的老年護理房屋的需求而設。這
項目不只滿足長者的住屋需要，也為他們提供一
系列的健康及康樂設施，以鼓勵長者積極參與社
交及消閒活動。

這項目除了符合屋宇署出版的「設計手冊：暢通
無阻的通道2008」內的各項法定要求外，也備有
不少創新的元素，以增加使用者的可達性。雋悦
的設計理念是「居家安老」，希望當中不少長者
友善的家居及生活設施的設計，能有助提升他們
的健康和福祉。

在「居家安老」的設計理念推動下，項目的建築
和室內設計特徵旨在優化普遍可達性，並配合舒
適的家居室內設計和智能技術。更高程度的可達
性能增加長者的活動範圍，令他們獲得更大自主
性，在自由和自足的環境生活，同時享有更豐富
的社區聯繫和生活質量。

目標住戶

雋悦的設計和規劃考慮到長者的生活特性，順應
他們的日常生活模式和長者住宅設施的營運要
求。項目的設計有高度適應性，能夠滿足不同身
體狀況和行動能力的長者住戶的不同需要。

個案研究 3 
雋悦

圖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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雋悦的入口大堂備有不同設施便利住客，包括：

•	 可供休息和社交聚會的座位

•	 廁所

•	 寬敞的設計，自然採光充足

•	 溫馨明亮的大堂

•	 普遍可達性

圖 4.40  寬闊的緊急通道方便救護車進出 

圖 4.41  雋悦的入口大堂

圖 4.42  雋悦的入口大堂

A） 通道路線
無論主要入口或每個單位的室內設計，項目的通
道路線均以通用設計為原則。為顧及長者住戶的
身體狀況和特殊健康需求，暢通易達的緊急通道
尤其重要。除了不受阻礙之外，配套設施和服務
也經精心規劃，以鼓勵長者住戶獨立自主地進行
各項日常活動。

 
A1）主入口：

雋悦的主要入口寬闊、寬敞，裝卸區可讓救護車
進出。有蓋的落客區方便在不同天氣情況下使
用。此外，主入口提供一系列輔助設施和服務，
以增強對長者住戶的支援。例如光線充足的大堂
備有沙發座椅，讓長者住戶作休息之用，也有便
利設計的衛生間應付他們的生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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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升降機：

升降機是最常見的垂直運輸工具，同時提供無障
礙通道。雋悦的升降機設計滿足了不同身體狀況
的長者需求，為使用者提供舒適和安全的體驗。
部份升降機設計可容納輪椅、移動床或擔架，及
內置可折疊座椅供用戶休息。

A3）平台花園：

具備不同活動及運動的活躍生活，對改善長者的
身體及認知能力至關重要。雋悦的平台設有一個
特別的「治療花園」，設有無障礙通道，鼓勵長
者住戶休憩或鍛煉身體。平台花園的設計特色包
括：

•	 無障礙通道

•	 寬敞的走道，專為方便輪椅走動而設

•	 花槽有空間讓長者及坐輪椅者使用

•	 盤曲的通道連綿不斷，沒有死胡同

•	 供休息之用的長椅

•	 可用作戶外活動的空間

•	 具有不同顏色、質感、香味以及能吸引蝴蝶
的植物，以刺激感官

圖 4.43 妥善的緊急逃生出口：可容納移動床或擔架的升降機

圖 4.44

圖 4.45  無障礙的平台花園 

圖 4.46  有蓋通道確保可全天候使用

A4）有蓋通道：

連接兩座的通道和露台採用有蓋設計，以確保可
全天候使用，並作為從室內到室外環境的過渡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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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走廊

走廊不只是狹窄的室內空間中的無特色通道，相
反，它可以是一個有趣的突破性空間，能把戶外
自然元素如聲音和光帶進室內。雋悦的走廊不僅
寬闊，而且配備了木製的欄杆，方便行走，空間
的設計也考慮到長者的健康需要。精緻的木製氣
窗框讓自然的空氣流通，室內設計以簡單和體面
的圖案為主，兩旁以LED燈照明，並備有防滑地
板磚和盲人凸字標誌等輔助設施。

圖 4.47  暢通易達的公眾地方，四處都有扶手

圖 4.50  門上設有高低兩個防盜眼

圖 4.48 雋悦的走廊明亮通風

圖 4.49 雋悦的走廊明亮通風，並備有扶9
圖 4.51  寬敞的大門

B） 扶手 D） 門

能夠四處走動能促進長者的自主權和獨立性。雋
悦的所有公眾地方都設有扶手，包括走廊，以輔
助長者的行動。

雋悦每個住宅單位的大門較一般的門寬敞，方便
輪椅使用者進出。門上設有高低兩個防盜眼，適
合一般高度及和輪椅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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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2

圖 4.55

圖 4.56  方便移除的櫃，讓輪椅使用者有空間進入洗手盤位置

圖 4.53 圖 4.54  浴室設有滑動門， 
可在緊急情況時開啟

E） 廁所和廁隔

長者很多時在家中可能會發生意外及突發性疾
病。雋悦照顧到長者的日常生活，讓他們能安全
地在家中處理各種家務，在浴室或廁所等私人空
間，安裝了滑動門以方便輪椅使用者使用。這些
滑動門在緊急情況下如長者摔倒或暈倒在內時，
可以輕易打開而不會撞傷長者。

其他考慮周到的設計包括可調節的淋浴間，浴室
內設有折疊椅和可拆卸的地櫃，以增加輪椅使用
者的腿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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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7  突出的標誌：較大字體和顏色強烈的標誌方便 
                長者閱讀 

圖 4.58

圖 4.59  為安全和方便而設的0.95米高的電源插座

圖 4.60  廚房的檯面高度為0.8米，微波爐及廚柜高度為1.3米

圖 4.61  方便和安全考慮：家居設計為輪椅使用者而設

F） 標誌

G） 扶手

不少長者，尤其一些患有認知障礙症的人，可能
由於認知和感知障礙而有尋路問題，特別是如果
建築環境缺乏足夠的刺激支持路線學習、探路和
地形記憶。有效的探路可支援老年人，刺激長期
和暫時的記憶，以及增加長者的獨立性。

雋悦在入口、升降機和出口的標誌具對比暖色調
的門框或牆壁，有助長者熟悉空間及定位他們的
路徑。每一樓層和緊急出口都有較大的字體和強
烈的顏色的標誌，讓即使視力不佳的人也可以輕
鬆閱讀。

能夠四處走動能促進長者的自主權和獨立性。雋
悦的所有公眾地方都設有扶手，包括走廊，以輔
助長者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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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不同功用建築物的輔助設施

“Y” denotes “Applicable” 

“-“ denotes “Not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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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建造業是對環境帶來最大影響的行業之
一。根據2010年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生態足
印報告」，建造業是香港第二大產生碳足跡的行
業。建築行業對環境的影響主要有兩方面：首
先，建築使用的重型機械，消耗燃料、水和電。
其次，建築設施的建造需要水泥、混凝土、鋼
鐵、木材、塑料等建築材料，這些材料在製造過
程中消耗能量並產生溫室氣體。

國際室內建築師設計師團體聯盟(IFI)確認了室內
設計專業人員在綠色設計可擔任的角色，即「最
大程度地發揮設計在建築發展、產品和空間的正
面影響，減少給環境帶來危害，同時提升人們的
生活質量、保護公眾的健康、安全和福祉」。聯
盟鼓勵室內設計師使用安全的產品和服務、保護
大氣層、使用對環境安全的燃料，以及使用可持
續的材料和資源。

室內設計有很多不同方法採用可持續的建築方
法，以減低與建築過程造成的環境影響，例如使
用標準化組件、使用預製材料、運用適應性設計
等。

範式化設計可應用於樓宇的不同部份，以下列表提供其中一些可使用的範圍：

第五章
可持續室內建造
羅徵憲及巫翔鷹著

範式化設計

「綠建環評」是由香港一個非牟利、會員主導組
織「建築環保評估協會」制定的環境評估機制，
目的是在香港促進和推廣可持續建築。「綠建環
評」鼓勵範式化、標準化的設計，以提高建築效
率及減少浪費，又建議盡量使用標準化及可交換
使用的組件和物料，物料尺寸應小心量度，以便
使用標準尺碼的組件，以減低建築廢料。

使用範式化設計的好處包括：

1.	 通過減少產品部件的多樣性來減低成本。

2.	 節省設計時間，只需簡單選擇範式，而產品
的可靠性、成本和質量有一定規限，較容易
掌握。

3.	 為具獨特要求的用戶更快、更高效地度身定
造標準化的產品。 

4.	 為具獨特要求的用戶更快速及輕鬆地升級。

5.	 避免式樣過時，並縮短重新設計週期。

6.	 提高使用的靈活性。

7.	 產品易於快速安裝。

8.	 縮短用戶的學習時間，更快熟悉產品。

結構元素
結構支架系統
混凝土板
混凝土地板

外牆元素

外牆
凸窗
外牆板
工作平台

建築/樓宇內部元素
內部分隔/牆面板
門
樓梯

建築機械設備

消防配件
衛生配件
燈光
空調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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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預製建築材料

圖 5.2  可拆卸的間隔板

適應性設計預製物料

「綠建環評」建議的適應性設計旨在鼓勵建築內
部元件和屋宇設備組件的設計，能容許修改空間
佈局，並減少翻新和拆卸期間的廢料。

適應性設計是指建築物適應實質變化的能力。適
應性設計的優點是增加建築物的靈活性、允許空
間規劃的小改變、增加可改造性、允許改變建築
物內部用途、促進建築物空間的增加、 延長建築
物的壽命、提升效能，並能更有效地利用空間和
增強經濟效益。

適應性設計可以分為兩個方面：

1）空間適應性

美國材料試驗協會（ASTM 國際）是一個全球認
可的自發性共識標準制定和實施領導組織，為空
間適應性定立了若干準則，包括以下要點：

i.	 使用彈性的空間規劃，包括可再分割的大空間。

ii.	 空間設計應預留空間而非太緊密。

iii.	 容納多功能空間。

iv.	 設計容許內部裝修使用範式化和預製組件。

v.	 空間設計使用者只需作最小程度的修改。

vi.	 易於重新佈置間隔牆，使地板或天花板系統
的損壞減至最小。

vii.	 可再用的分隔牆。

viii.	 將長壽命部件與短壽命部件分隔，以便於回收。

ix.	 使用可拆卸、可重複使用和可循環使用的間
隔板。

 

「綠建環評」建議的範式化和標準化設計理念，
旨在鼓勵使用預製構件，以減少材料浪費和製造
大量建築廢料。

預製材料就是在工廠預製不同的建築組件，在建
築地盤便可容易及快速地組裝，從而提高建造效
率。由於建築組件在工廠受控制的環境內製造，
因此可更有效地處理碎料和廢物，還可以減少噪
音、灰塵、現場交通和其他環境滋擾。室內木製
品和定制金屬製品應盡量在工廠製造，以減少現
場油漆和處理工序的需要。

使用預製物料的好處包括：

1.	 加快施工時間，降低人工成本。

2.	 確保準確符合建築規範標準。

3.	 在施工期間保護材料免受天氣影響。

4.	 相比現場施工，更加安全和舒適。

5.	 通過質量控制和工廠密封，確保更高的能源
效率。

混 凝 土 预 製 構 件 可 在 樓 宇 的 不 同 部 份 使 用 ， 
包括：

i.	 外牆

ii.	 樓梯

iii.	 面板

iv.	 陽台/工作平台

v.	 護牆

vi.	 間隔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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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靈活的工程設施

提高工程設施的適應性的方法包括：

i.	 設計容許內部裝修使用範式化和預製組件。

ii.	 使用混合暖通空調(HVAC)系統時，適度使用
集中式組件和分佈式組件。

iii.	 使用容易重新放置在天花板網格或向上的照
明器的燈具。

iv.	 使用柔性管道的空氣擴散器。

v.	 使用排氣管道作特別排氣。

vi.	 使用易於移置的噴頭。

vii.	 在天花板或地板應用預佈線水平分佈系統。

viii.	減少嵌入式電力、數據和 HVAC 系統基礎設
施的使用。

圖 5.3  排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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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工期間，空氣質量可能會下降並產生噪音污
染，不但破壞環境，也影響居民，因此應該採取
控制緩解措施，以盡量減少有關影響。

(a) 建築室內空氣質量控制

「綠建環評」提供了室內空氣質素控制測量的標
準。香港的《空氣污染管制條例》是管制空氣污
染的主要法例。根據這條例，有五個範圍受到管
制，包括：建築防塵、指明工序、煙霧調節、燃
料限制規定和露天焚燒。

以下是一些具體的減控措施： 

HVAC 系統

i.	 安裝管道系統和空氣處理設備時，用塑膠料
密封。

ii.	 保護 HVAC 系統，以避免房間的室外空氣供
應被切斷。

iii.	 施工期間使用機械系統，並關閉HVAC系統。

iv.	 施工後清洗管道和更換過濾器。

污染源的控制

i.	 採用低輻射和無毒產品或材料，例如零或低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含量材料、無甲醛複
合木製品、不含鄰苯二甲酸鹽的化合物、不
含 PBDE 阻燃劑的椅子、無汞漆。

ii.	 保持具吸濕性的建築材料乾燥，以抑制黴菌
和細菌的生長。

iii.	 盡量減少空轉車輛、汽油和柴油燃料工具的
廢氣。

中斷污染路逕

i.	 在裝置會釋放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物料時，
應使用100％的新鮮空氣進行通風，把污染
的空氣直接排放到室外。

ii.	 隔離工作區域，通過氣壓差防止潔淨或正使
用的空間被污染。

iii.	 有毒物料的容器需要回收、隔離和通風，並
在指定地方存放 (不包括在加熱、通風和空調
設備室)，具揮發或吸收性物料則應用塑膠料
覆蓋。

(b)  施工時的噪音控制

施工期間的噪聲問題可能影響鄰居，應盡量減少
這種滋擾。在香港，《噪音管制條例》第 400 章
管制與建築工程有關的噪音，目的是提高建造業
的環保意識，並提供步驟和切實可行的解決方
案，以找出和減輕在建築地盤可能遇到的環境問
題。

進一步減少建築活動對噪聲滋擾的「良好作業」
，包括豎立隔音屏障、圍板，以及使 用適當的設
備，例如：

i.	 液壓打樁錘。

ii.	 液壓破石機，而非傳統挖土機上裝配的碎石機。

iii.	 使用線鋸切割混凝土，而非挖土機上裝配的
碎石機。

iv.	 使用小型碎石機和發電機時使用隔音罩。

v.	 使用大型設備時安裝隔音屏障。

vi.	 使用塑膠滑槽處理碎石。

圖 5.4  在施工過程中需提供新鮮空氣

可持續的建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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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再生材料

在可能的情況下應使用快速再生材料。快速再生材料比傳統物料更快地自我補充，並且不會導致生物
多樣性過度損失、增加土壤侵蝕或破壞空氣質量。

以下是快速可再生材料和建議用途的列表，設計師不應採用安裝時有火災危險的材料。

(b)  回收再造/回收提升材料

使用回收材料可以減少原始資源的消耗。廢料和工業副產品可以未加工形式(如填補材 料)用於建築工
程上，或者有限度地用作混凝土中的骨料，或用作製造建築產品的原料。

以下是香港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所建議的建築業再造材料的例子。

可持續建築材料

地板

竹
天然漆布地面
水松木
其他快速再生材料

面板/分隔板

葵花籽
竹
麥板
其他快速再生材料

柜/配件

麥板
草紙板
大豆複合材料

竹

其他快速再生材料

隔熱

綿
草捆
大豆泡膠
其他快速再生材料



50

(b)  回收再造/回收提升材料

使用回收材料可以減少原始資源的消耗。廢料和工業副產品可以未加工形式(如填補材料)用於建築工
程上，或者有限度地用作混凝土中的骨料，或用作製造建築產品的原料。

以下是香港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所建議的建築業再造材料的例子。

回收的物料 用途 本地的例子 例子照片

碎石骨料

建路的基層物料、地基工程
的碎料、排水工程的基層填
料、配製混凝土所需的碎石
骨料，以及大量使用的一
般填料

工務部門的試驗性研究

瀝青 骨料及基層填料 路政署正進行研究

挖掘料 填料 房屋署的建築工程

公眾填料 填海 公眾填土區的土地平整工程

煤灰
製造混凝土產品、用於填土
和填海、興建公路、製造鋼
筋灌漿結構物

赤角機場興建工程、房屋署
地基工程的鋼根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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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的物料 用途 本地的例子 例子照片

金屬 製成新的金屬產品 本地建造業普遍有這做法

玻璃

製造環保地磚、環保間牆
磚 、 玻 璃 瀝青；代替泥沙
及骨料，用於沙漿或用作填
料、填海物料

環保地磚已應用於各工務部
門 的 道 路 工程。工務部門
亦正就其他用途進行研究
及測試

塑膠 合成塑性木料，用於美化景
觀、園藝及水力工程

一些公共康樂設施，例如花
園的設備

橡膠 鋪設屋面用的橡膠板、運動
場/遊樂場的鋪地膠墊

一些公共康樂設施，例如遊
樂場的鋪地膠墊

泡沫塑料 
(發泡膠)

配製非結構工程用的輕質
混凝土

製成輕質混凝土，用於房屋
署的建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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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 含量的塗層

室內環境可以存在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數以百
種，從微量到可引致各種症狀如眼睛和咽喉不
適、呼吸道問題或頭痛的水平。

低 VOC 含量的面漆毒素少，可減低對使用者健康
的損害，也能減少堆填區、地下水和臭氧層的污
染，這類化合物在覆蓋、可檢查性和可隱藏性方
面表現良好、容易用肥皂和溫水清洗、應用時異
味較輕、固化後無氣味也無揮發性。低 VOC 含量
面漆塗漆後可以更快入伙，沒有殘留氣味，也便
於清理。

圖 5.5  FSC認證木

圖 5.5  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塗層

(c)  FSC 木材

FSC（森林管理委員會）是一個認證系統，為負責任林業公司、組織和社區提供國際公認的標準制
定，商標保護和認證服務，並制定負責任的森林管理標準。FSC是一個自願性計劃，利用市場力量為
後世保護森林。

FSC 的 10 項原則是：1）遵守法律和 FSC 原則； 
2）使用權和使用權和責任； 3）原住民的權利； 
4）社區關係和工人權利； 5）森林的好處； 
6）環境影響； 7）管理計劃； 8）監測和評估； 
9）維護高保育價值森林； 10）人工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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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 上圖顯示 LCA 的主要階段：

•	 目標和範圍介定：定義產品、服務與評估所
需的詳細程度，以選擇作比較的功能性基
礎。

•	 盤查分析：分析提取、排放、能源、原材料
耗用和於大氣、水和土壤的排放，結合各流
程圖以對應功能性基礎。

•	 影響評估：將耗用的資源和造成的排放分組
和量化，然後放入一定數目的影響類項中，
各類項會按其重要性加權。

•	 詮釋：分析結果的報告方式須具備最充足的
資料；並系統地評估是否需要減少產品和服
務對環境影響，及其可行性。

建築環境包含了我們居住、學習、工作和娛樂的
環境，是我們的居所、學校、辦事處、街道和行
人道、開放空間和交通設施。建築環境能影響整
體社區健康和個人行為，例如鼓勵運動和健康飲
食。

建築環境的評核收集建築環境如何影響人們的行
為的資訊，為作出改善有關環境措施的根據， 
否則設計師便很難判斷他們的設計對使用者的影
響。

通過進行評核，可以量度和清楚知道建築環境的
績效，增強使用者之間的溝通，有利找出替代方
案，以及提高行業專業性。

 
用後評估

評 估 建 築 環 境 的 合 適 性 有 幾 種 方 法 ， 包 括 
( a ) 生 命 週 期 評 估 、 ( b ) 室 內 空 氣 質 素 評 估 和 
(c) 用戶評價。

 

第六章
建築環境的評核
羅徵憲及巫翔鷹著

建築環境評核的重要性

(a)  生命週期評估

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生命週期評
估（LCA）是一個系統性評核產品或服務在各個
生命週期階段，從原材料、生產、運輸、建造和
用後績效或回收的工具，可用於環境決策、可持
續性評估，也是評估經濟生命週期的重要工具。

LCA 透過量化所有物料的輸入和產出，以及過程
造成對環境的影響，來評估這些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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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圖 6.3

上圖顯示香港機電工程署編制的樓宇生命週期。建築物的生命週期能源評估（LCEA）涵蓋一系列與可
持續建築發展相關的議題，包括產品、工序或活動的整個生命週期，即材料的提取和處理；製造、運
輸和分銷；使用、重用、保養；以及回收和最終處置。

(b)  室內空氣質量評估

根據「綠建環評」，建築物的室內空氣，尤其那
些具有大型通風系統的建築物，會受到暖風空調
（HVAC）和機械通風系統中的殘留物所污染。
要確保建築物通風系統不會受到施工期間遺留的
殘留物所污染，必須進行室內空氣質量（IAQ）
評估。

IAQ 評估旨在通過控制污染源、中斷污染途徑、
實施適當的內務管理和協調施工時間，以盡量減
少有關工程的干擾，從而將可能對用戶帶來的空
氣污染減至最少。

室內空氣質量評估應包括「建築室內空氣質量管
理」以證明評估符合標準；過濾器更換和沖洗，
以及施工過程中使用的過濾系統的相關技術的詳
細說明，在樓宇入伙前應已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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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用戶評價

用戶評價著重獲得真正的用戶對產品能否符合其要求的資料，即用戶對室內環境的意見。收集意見的
方法包括問卷、面談、小組會議等。

用戶的意見對創立和改進設計以滿足用者需要至為重要。進行用戶評價的程序如下： 

四個程序是： 
評估收集的數據； 
分析有用數據和作建議； 
實施改進； 
再測試新措實施的效用。

Evalua on 

Recommenda on 

Implementa on 

Re-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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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一間位於香港的西式餐廳

餐飲項目在香港的室內設計界佔有很重要的席
位。香港的餐飲業世界馳名，在這兒可找到很多
不同國家的正宗菜式。香港的餐飲業競爭劇烈，
每年也有很多不同餐廳開張；但因為租金高昂，
很多食肆都不能經營很長時間，能持續營業五年
已很了不起。有些在商場的餐廳，亦往往因為發
展商希望改善形像而被迫結業。所以在室內設計
業，專門從事餐飲設計的公司，不愁沒有新的項
目可做。

做設計之前，設計師首先要評估有關空間能否取
得食肆牌照。有些空間可能無法符合防火要求，
例如法例要求大於某特定面積的空間，必須設要
有兩個出口通道以供逃生之用，而兩個出口通道
必需相隔一定距離，並且不能放在同一位置。另
外香港很多樓宇都有閣樓，這些閣樓因為沒有足
夠的出口通道，不能取得食肆牌照，當然如果閣
樓只是用來貯物而非待客便沒有問題。

申請食肆牌照涉及幾個部門，首先是食環署，規
管有關食品的處理和衛生，其中最重要的是食物
室(包括廚房、食物配製室及碗碟洗滌室)的空間
比例是否合符要求，視乎整體建築空間大小，至
少要有若干比例的空間用作食物室。此外衛生條
件也很重要，食環署對食物預備空間的牆身和地
面的物料有明確規定，必需使用指定的非吸水物
料製造，包括磁磚、石頭、金屬、玻璃等，而吸
水性物料例如木材，不能在該範圍使用。

第七章
餐飲業室內設計的法例要求
陳德堅著

建築環境評核的重要性

餐飲業設計與其他商業設計有很大分別，因為在
香港經營食肆一定要先取得牌照，所以為餐飲業
服務設計公司一定要遵從香港的食肆法例，食物
環境衞生署會審視有關設計，以決定是否向餐廳
發出牌照。所以作為食肆設計師，必需熟悉有關
牌照的要求，才可做出適當的設計。

香港飲食業牌照種類很多，主要有「普通食肆牌
照」(俗稱「大牌」)，和「小食食肆牌照」(俗稱
「小食牌」)，兩種牌照的食肆都可提供食物，
但大牌的食肆內可廚房中處理生的食物，而持小
食牌的食肆卻只能翻熱食物。此外還有「食物工
場」牌照，只能製作食物，但不能待客。「會所
牌照」則主要為會員提供食物，不同的牌照有不
同的設備要求。

圖 7.2  一間持普通食肆牌照食肆的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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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食環署外，還有兩個政府部門也與發牌有
關。屋宇署負責視察單位有否違規建築，有的話
便不會獲發牌。屋宇署的人員會檢查現場，比較
檔案裡的圖則與建築物，看看有否結構上的改
動，然後向食環署報告。

食肆若設於舊式樓宇，需要獲得豁免，才可不必
符合提供傷殘人士通道的要求，新樓宇則需要齊
備傷殘人士設施。這些設施由屋宇署把關，以確
保供輪椅使用的斜路、傷殘人士廁所等符合規
定。

另一個重要的有關部門是消防署，負責檢查食肆
有否足夠和合規格的走火通道，比如說通道一定
至少要有 1050mm 的闊度，並且不能被阻塞。
此外食肆要備有足夠的消防設施，如消防喉轆或
者噴淋頭。廚房的消防設施也很重要，比如廚房
與廳面之間的門要符合防火要求，須以抗火時效
不少於一小時的防火板製造，而爐頭要備有防火
噴粉(因為爐頭位置發生火警時不能灑水)。

機電工程署負責檢查食肆的電力供給，不論食肆
使用電力、煤氣、石油氣、天然氣等作燃料，均
須向發牌當局提交由經機電署註冊的電業承辦商
或氣體工程承辦商發出的證明書，以證明食肆內
的電力或氣體裝置符合相關法例規定及有關守
則。

廢水處理方面亦有嚴格規定。廚房需有地面排水
口，作廢水排放之用。同時，牆角要有俗稱「照
鏡位」，牆與地板之間不能有 90 度的直角，以
免藏污納垢，沒做過餐廳的室內設計師未必知道
這些細節。

食環署也注重廁所的設備，要求每間食肆必需具
備足夠數量的廁所，位處商場內的食肆，廁所可
以處於食肆外的商場範圍，但須提交圖則予食環
署，準確標明廁所位置，而位於街鋪的食肆需要
在店內設有廁所。廁所大小也有規限，比如廁格
必需至少有 1.2 米 x0.7 米大小，洗手盤長度則至
少有 350 毫米，而小便池前就需要有 500x500 毫
米的淨空間供人站立等等，而廁格的整體數量，
則視乎食肆的大小和預計的使用人數而定。

排煙抽氣的通風系統也有規限，排油煙的喉管若
接近住宅區，要裝有油煙淨化機。廢水排放要有
隔油箱或隔油池， 以免污水渠淤塞，並可減少污
染物。

圖 7.3  地面排水口

圖 7.4  排煙抽氣

圖 7.5  消防喉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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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餐廳外貌

室內設計師為食肆設計時，必需顧及上述各種設施，食肆設計一定要依循有關條例，不能因為美觀便
不理會法例要求，因為不符合法例便不能取得牌照。而美學、風格、空間分佈、市場學等，則屬於另
一層次的考慮，優秀的設計師同時要熟悉餐飲行業的營運流程、目標市場客戶的喜好與習慣，才能創
造出好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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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7年 Design Consultants Ltd. 再為該機
構位於屯門的院社作設計，把洗手間設置在房間
內，房間的空間也較寬闊，院舍也設有佔地萬多
平方呎的花園，讓院友運動及休憩。園內設有防
滑緩步徑、石山魚池、遮蔭涼亭及運動設備。院
舍還設有多用途的活動室、物理治療室以及水療
池等設施。此外，空間分佈只是室內設計的其中
一部份，長者們也需要得到適當的護理，這也是
重要的設計元素。 

圖 8.1  香港盲人輔導會屯門院社

在香港經營公共設施如學校、安老院舍等，都受
有關條例（ordinance）規管，要符合有關條例
才可開業。作為室內設計師，要留意條例裏的規
例(regulations)，包括對某類場所有關的要求，
比如房間的面積、廁所設施等，設計師的設計要
符合有關規則，才能讓客戶取得經營牌照。

有些設施的走火通道的要求，與《建築物規例》
的要求有所不同。例如設計學校時，要注意《教
育條例》規定學校要跟據學生的男女比例提供一
定數目的洗手間，如果學校設有科學實驗室，牆
壁及門要有一定厚度以達到指定的耐火要求。

條例不時會演變，設計師要與時並進。就如近日
有報導指全港有三百多間安老院舍並不符合發牌
條件，只獲臨時豁免經營，因為很多現有院舍未
能符合近年(2011年)才通過的《殘疾人士院舍條
例》所要求的設施，包括每條通道及出入口的寬
度須足以容納使用乘坐輪椅的住客通過等。很多
現有安老院舍位於擠迫的大廈內，不能滿足法例
要求。

香港長者人口持續增長，2015 年，65 歲以上人
士佔總人口 5.3%，到了 2064 年，這個比例會增
加至 36%，照顧老年人士的居住需要是未來的大
趨勢，室內設計師應有準備應付這股需求。

現行規則所列的要求往往只是最低要求，但有些
時候設計師可為用者的需要多走幾步。比如筆者
創立的公司Design Consultants Ltd. 1986年為
香港盲人輔導會設計位於深水埗的的賽馬會盲人
中心，安老院舍部份每間房有六個床位，洗手間
在房間外。雖然1980年代未有《殘疾人士院舍條
例》，但當年本公司已為該院舍加設扶手、盲人
凸字的指示、以及有聲音提示的電梯等設施，當
時是全港首間有這些設施的院舍，並在1989年獲
得香港最佳無障礙建築設計獎。

第八章
院舍的室內設計
劉秀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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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Consultants Ltd.為香港盲人輔導會設計
了第三座院舍於2015年落成，位於元朗安寧路，
樓高七層(因為消防條例，這些院舍以及中小學校
等設施最高只能建七層，因為這是消防梯最高的
高度，即24米)，四人共用一個房間，洗手間的
位置更方便院友使用。電梯的設計也很寬闊，方
面擔架床進出，護士的工作站可看到整列房間，
加上閉路電視監察，有助照顧院友。此外還設有
天台農場，陪養他們對種植的樂趣。

這三座分別建於 1980 年代、1990 年代及 2010 
年代的盲人安老院舍，見證了有關院舍的設施及
水平不斷改善。有時候條例與規則是死的，但設
計師可運用想像力活化條例，現今的設計師必需
同時顧及規則的要求與使用者的需要。

圖 8.2  盲人輔導會元朗院社

圖 8.3-5  香港盲人輔導會賽馬會屯門盲人安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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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6 元朗盲人安老院（賽馬會欣康樓）

8.8-9 空間佈局讓護士工作站可監察走廊的所有房間

圖8.7 元朗盲人安老院（賽馬會欣康樓）

圖8.10 天台農場讓住戶有機會享用室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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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建築師和室內設計師來說，改造再利用項目
充滿挑戰，因為不僅必須重新設計原始建築物的
佈局，以適應新的用途，修改亦必須符合現時的
建築條例以及新用途的法定要求。對於具有歷史
價值的建築物，還要特別注意確保建築和其他特
徵，按國際公認的建築遺產保育指引受到保護。

大澳文物酒店座落寧靜的大嶼山大澳漁村，其改
造再利用工程是符合上述所有要求的一個極佳的
研究範例。自 2012 年開始營業以來，大澳文物
酒店已接待超過一百萬訪客，成為了大澳遊客的
必到之地。

這項目把被列為二級歷史建築物的舊大澳警署改
造再利用，由本地非政府組織「香港歷史文物保
育建設有限公司」於 2008 年透過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之「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第一期，以
公開招標形式投得，並改建成為精品酒店。這間
擁有九間殖民風格的客房和套房的大澳文物酒
店，於 2012 年 3 月正式開業。

大澳文物酒店經營至今已獲得多個國際獎項，包
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頒發的亞太文化
遺產保護獎，以及美國建築師學會香港分會頒發
的榮譽獎，是香港歷史建築的改造再利用的成功
案例。

圖 9.2  改造再利用之前的前大澳警署

圖 9.1  大澳漁村

第九章
改造再利用與建築條例 – 大澳文物酒店的個案研究
鍾德勝著

近年來，舊建築物的改造再利用已成為全球的新趨勢，香港也不例外。重修舊建築物並將之賦予新用
途，不但比拆除和重建更環保，同時能保育過去的建築遺產，讓後世得以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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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大澳警署的設施和空間安排，與現代酒店明顯
截然不同。復修這座建築物以符合現代酒店的法
例要求，對於負責這項目的建築及室內設計的廖
宜康和他的團隊來說是一項特別的挑戰。

廖先生說：「建築物條例的規範不斷演進及改
變。例如按現行條例規定，走廊圍欄的高度至少
要有 110 厘米，而舊有條例只需要900 厘米高，
所以我們在圍欄的頂部加上透明玻璃以增加高
度。其他要符合現今法規的新增設施包括樓梯間
的扶手、餐廳的逃生途徑，和為餐廳顧客提供洗
手間設施。」

廖先生補充道：「除了客房外，一間酒店還需要
有餐飲設施以方便住客。在這項目中，最大的加
建設施是餐廳，這是原來的警署沒有的。我們環
顧整個場地，認為附翼樓的天台能提供最大片空
地，是餐廳最適合的位置。餐廳為整個項目提供
極大的增值，因為除了住客外，其他訪客可以到
餐廳歇息和欣賞酒店。」

進行歷史建築活化項目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指導
性原則是可逆性，即任何新的加建都能還原，也
不應影響歷史建築的基本形態和完整性，將來若
有需要拆除加建物時，原來的建築結構不應該受
損。廖宜康的團隊在屋頂上裝嵌木框架，而木框
架並不是附著在原來的建築物上，可方便拆除。
此外，他們在房間內還加建了多一層牆壁，以便
安裝現代化的設施而無損原來的牆壁和天花板。

圖 9.3  大澳文物酒店外貌

圖 9.4  走廊圍欄的頂部加上透明玻璃

圖 9.5  活化前的大澳警署頗為破舊 圖 9.6  大澳文物酒店的接待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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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7 大澳文物酒店的餐廳

圖 9.8  走廊改造再利用之前和之後

廖先生回想起建築物原來的狀況：「樓宇部份頗
為破舊， 牆身和地板都有破損，木地板甚至穿了
洞。團隊的首個工作是為樓宇作評估，以確定各
部份的歷史價值。我們發現警署分兩階段興建，
主樓是最早期建築，而供印度藉警員居住的附翼
樓則較晚建成， 歷史價值便相對較低。獲得這資
料後，我們決定把添加的建築物如屋宇設備室放
在附翼樓，保持主樓的結構不變。我們還把主樓
的一些與原來建築風格不一致的後期裝置如走廊
的鋁窗移除。」

香港歷史文物保育建設有限公司的郭鎧怡補充
說：「復修這座樓宇不單要保留原來的建築風
格，也要保育具歷史價值的物件，如那個有九個
子彈孔的窗戶，是多年前一個印度藉警察與警署
警長衝突後遺留下來的印記。我們也保持警署羈
留室的原貌，讓人們能體會當年的情景和背後的
故事，也保存了房間內的壁爐(得得客人—尤其是
小孩子的歡心)，以及原裝蝴蝶鉸的法式窗戶和大
炮。」

 

大澳警署興建於 1902 年，一直服務區內居民，
直至 1996 年因為大澳的罪案率偏低而關閉。雖
然經古物古蹟辦事處評為二級歷史建築，但當
改建工程於 2009 年開始時，樓宇的狀態並不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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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考慮到這建築是殖民地風格，所以室內設
計也配合這一點。例如餐廳的照明設備和吊扇  
都屬該時代的風格，而客房的色調則以明亮自然
為主。」廖先生說。

酒店位於一個小山丘上，通往入口要走上的陡峭
的斜路，對於坐輪椅的人會比較困難。廖宜康和
他的團隊決定安裝升降機通往酒店，但發覺挑選
合適類型的升降機是一個難題。他解釋道：「我
們認為安裝傳統垂直的升降機，須再另建一道橋
通往酒店入口，有礙觀瞻。考慮過多個方案後，
最後決定使用一款沿坡而上的升降機，除了可照
顧殘疾人士的需要外，也不會阻擋酒店主樓的整
體景觀。但由於這種升降機在香港並不普遍，機
電工程署審核了很久才批准，而且這座升降機要
專門從德國訂製，所有配件都必需購自 海外。」

圖 9.11  酒店設有特別設計的升降機

圖 9.12  前大澳警署一位警員建造的荷花池得以保存

郭鎧怡解釋道：「現今的酒店的其中一個法定要
求是提供無障礙通道和設施。大澳文物酒店配備
了盲人地圖、餐廳內有殘疾人士廁所，而房間內
的家具和櫥櫃等都是根據通用設計原則定製。政
府每年會進行例行檢查，以確保這些設施符合法
例規定。」

廖宜康和他的團隊把舊大澳警署改造成為精品酒
店，為這百年老建築注入新生命，並且將之重新
連結大澳社區。正如郭鎧怡指出：「我們很榮幸
看到大澳居民通過大澳文物酒店建立了身份認同
感，建築文物保護要有社區的參與才有意義，大
澳文物酒店正正見證了這理念，這酒店延續了這
座建築自 1902 年建成後與當地居民建立的深厚
關係。」雖然曾面對重重困難，這項目最後不但
能滿足現今對安全、防火通道及無障礙設施的要
求，同時也忠於建築物原來的特色。

舊警署另一個被保留的部份是從前的哨崗，現在
位於餐廳內，被塑造成半私人用餐空間。而餐 廳
本身的古典風格木家具，本屬位於中環的 China 
Tea Club，與餐廳內的裝潢相配。

圖 9.10  大澳文物酒店客房的色調則以明亮自然為主

圖 9.9  餐廳的古典風格木家具來自中環的 China Tea Club



強制性

•	 屋宇署 
- 《建築物條例》

•	 機電工程署 
- 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 
  該署跟據《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第 610 章第 9 部份而推出 
《屋宇裝備裝置能源效益實務守則》，以下簡稱「守則」。 
 
守則列出了有關條例所規定的建築機械設施的最低能源效率要求
的技術指引和細節。根據守則的設計標準而設計、安裝和保養的
建築機械設施，也必須在技術方面符合這條例的相關要求。

•	 消防署 
消防署訂定了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與裝置及設備之檢查、
測試及保養守則，詳列有關設備的檢查、測試及維修。消防處亦
就《消防及救援、消防安全、消防安全（建築物） 條例》及《消
防安全（商業處所）條例》等制定了守則及規例，以供參考。  

•	 水務署 
水務署制定《水務設施結構設計手冊》，為典型鋼筋混凝土樓宇
的水箱結構設計提供標準。水務署提供的其他指引或規例包括
《水務署機電及電力標準規格》及樓宇內部供水設備及消防供水
設備規格，可供參考。

•	 環境保護署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提供資源，例如環境保護法例，條例及規
例及合規指引，以監察可能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並確認使用者應
遵守有關規則及法例。

附件
香港主要的守則、法例和標準



推薦/自願參與/增值標準

•	 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 
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IAQ）旨在改善室內空氣質 素，以及提
高市民對室	內空氣質素的重要性的認識。這個自願參與和自我監
管的計劃，提供兩級的室內空氣質量指標（卓越級和良好級），
以應對不同的場所和建築物的需要。 
IAQ 為室內溫度、相對濕度、空氣流通，CO2，CO， PM10， 
NO2，O3，HCHO，TVOC，氡和空氣傳播細 菌等的監測提供了
不同的參數。

•	 BEAM Plus / LEED 
「綠建環評」是一套本港制定的建築環境評估標準，旨在實現可
持續社區和綠色宜居的建築環境。「綠建環評」由「建築環保評
估協會」管理， 負責訂定和開發展各項「綠建環評」指標，並通
過教育和培訓促進社區的健康和福祉。 
「綠建環評」為使用者提供一個單一的表現標籤， 展示建築物的
整體質素。而「綠建環評—新建築」和「綠建環評—室內」則提
供了大量不同類的評估的參數。

•	 LEED（能源和環境設計領導力）是一個美國的綠色認證，用於
各種建築物評估。LEED 認證表示建築物資源效益高、有競爭優
勢、為員工和使用者提供更愉快的環境、吸引租戶、節省能源和
資源、降低運營成本、促進公共關係和社區福利、提高租金水平
和優化健康。

•	 WELL Building Standard WELL 建築標準 
WELL 建築標準由 2013 年成立的公益企業International WELL 
Building Institute（IWBI）管理，其使命是通過建築環境改善人
類健康和福祉。 WELL 建築標準有七個績效標準，以優化建築質
量。與其他建築環評標準不同的是，WELL 專注於建築物與居住者
的健康及相關影響的聯繫。

•	 ASHRAE, CIBSE 
美國供暖製冷及空調工程師學會(ASHRAE)成立目的是推動制暖、
通風、空調和冷凍的藝術和科學，為人類 服務以及促進可持續
發展。 ASHRAE 制定的標準，便於為商業使用的測試方法達成共
識，以及成為行業指 導的績效標準。 
 
CIBSE(英國屋宇裝備工程師學會)是一個英國的組織， 目標是促進
建築設備工程的藝術、科學和實踐，為人類的利益和建設服務，
以及促進建築工程的教育和研究。 CIBSE 的香港分會，為本地的
會員舉辦行業相關活動，提供培訓或意見，並與 ASHRAE 及其他
類似組織就有關專業作建議、協助和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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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室內設計協會（RIDA）計劃，並已完成了該項目的 1-4 期工作。

 
劉秀成

劉秀成，SBS，JP 是獲獎無數的香港建築師及教育家。 1996 年至 2000 年，曾任香港大學建築系的系
主任。他亦於 2004 年至 2012 年間擔任香港立法會議員，代表建築、測量及規劃功能組別，同時是專
業會議成員。他曾在香港建築師學會獎獲得多項獎項，包括為法國國際學校、香港國際學校和西島學
校的設計。

 
羅徵憲

羅先生於中國上海交通大學獲取機械工程學士學位，主修製冷與空調，亦獲得經濟學士學位，主修國
際商務與經濟。其後從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取得建築環境碩士學位。自 2010 年起參與建築可持續設
計和建築能源優化的研究與顧問工作，包括空調系統優化及節能改造、建築能源審計及能耗模擬、採
光分析、綠色建築評估，通風評估等。

 
梁澤彥

梁先生在英國普利茅斯大學畢業、獲得應用純計學與管理科學理學士學位後，於 2011 年加入同發號
(TFH)，擔任項目協調工作。他現正於英國建築五金公會(GAI)修讀 3 年制建築五金文憑課程，並在第
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獲得優異成績。他目前是 TFH 的項目顧問，專責室內設計項目。

作者簡介



梁牧群

梁先生現為同發號建築材料有限公司總經理，擁有加拿大薩克其萬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是英國註冊
建築五金配套師，現於香港理工大學修讀設計策略碩士課程。擁有超過 15 年在建築五金行業及企業
管治經驗，梁先生擅於以設計思維實施商業策略。梁先生的研究重點是如何通過設計思維推行風險管
理，以達致創造共享價值。業務以外，梁先生也積極從事不同的商業和學術委員會以促進青年人於設
計領域的學習及發展，如美國建築師學會（AIA）。他還與不同的非牟利組織合作，在香港推廣設計思
維和可持續設計（包括和合設計）。

 
巫翔鷹

巫女士從事建築服務顧問 20 多年，具豐富機電系統和綠色建築設計經驗，已完成超過 100 多項能源相
關項目和超過 50 個綠色建築項目。她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獲得建築服務工程學士學位，並獲得香港
大學的碩士學位。她是理工大學的屋宇設備工程學系的客席講師，主講室內環境質量以及屋宇設備。
她現為理大屋宇設備工程學系的諮詢委員會委員，以及亞洲建築環境研究所工業顧問小組主席。巫女
士曾是 2010 至 2011 年度 ASHRAE 香港分會會長。

 
譚震宇

譚先生現職同發號建築材料有限公司的項目經理，專責機構項目。他於香港浸會大學計算機科學系獲
得理學士（信息系統）學位，是英國註冊建築五金配套師。在英國建築五金公會(GAI)完成 3 年制建築
五金文憑課程後，獲得 Pinnacle 獎，並成為最高名次學生。他獲選為 2016 年度最有前途建築五金配
套師，而他負責的香港單車館項目，更榮獲 2014/15 年國際建築五金專案大獎。

 
黃華生

黃華生博士為香港大學建築系副教授，自1990年以來一直任教該學院，並在不同時期擔任香港大學
建築系的副主任、代理主任和代理系主任。他擁有超過25年的教學經驗，其教學範圍包括設計專題研
習、科技、實踐、歷史和理論。他曾獲許多學術獎項，包括學院知識交流（KE）獎，研究成果獎和香
港建築師學會建築研究榮譽獎。

黃華生撰寫過許多有關建築，專業實踐和城市規劃的書籍和文章，包括香港的建築材料和技術（2006
年）和香港的建築師專業實踐（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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